洛阳市普通干线公路养护工程设计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

入围结果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项目编号：GQGK-2026-001

2.采购项目名称：洛阳市普通干线公路养护工程设计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

3.采购方式：框架协议

4.招标公告发布日期：2026年04月08日

5.评审日期：2026年04月29日

二、采购项目用途、数量、简要技术要求、合同履行日期

1.项目概况：通过公开征集程序择优选择不少于3家不超过5家（含5家）公路养护工程设计服务机构，作为洛阳市本级养护项目的设计服务机构工作的入围供应商，与洛阳市交通事业发展中心订立封闭式框架协议。在开展洛阳市普通干线公路养护工程设计服务工作时，洛阳市交通事业发展中心按照框架协议约定规则，在入围的供应商范围内确定成交供应商，并与之订立采购合同；结合洛阳市交通运输局与洛阳市交通事业发展中心有关政策要求，本项目采购范围为单次设计服务金额在5万元（包含）以下的市本级养护工程设计服务。入围供应商应配合业主完成前期设计工作和主管部门的设计文件审查，提交征集人所需的设计文件全套成果（含现场踏勘、方案编制及优化、配合设计文件审查、实施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工程量预算清单编制、测量控制点、技术交底、施工配合等全过程设计服务），确保符合国家及行业技术标准、规范和洛阳市普通干线公路养护管理实际需求，具体内容详见征集文件。

2.服务标准：设计成果文件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规范、规定；

3.框架协议期限：自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起两年；

4.入围需求：确定第一阶段入围供应商时，提交响应文件和符合资格条件、实质性要求的供应商应当均不少于3家，淘汰比例一般不得低于20%，且至少淘汰一家供应商。本项目最终入围供应商数量不少于3家且不超过5家（含5家）。按淘汰20%的比例计算后，淘汰数量若非整数，则向上取整确定最终淘汰数量（即取大于该数字的最小整数），若淘汰后剩余供应商不足3家，则本次采购废标；

5.合同履行期限：同设计合同签订期限 

三、中标情况

排序1：供应商名称：洛阳市公路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费率：1.20%；框架协议期限：自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起两年；服务标准：设计成果文件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规范、规定；是否同意征集文件要求的付款方式：同意；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高新春城路18号1幢11楼。

排序2：供应商名称：郑州华路兴公路科技有限公司；费率：1.26%；框架协议期限：自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起两年；服务标准：设计成果文件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规范、规定；是否同意征集文件要求的付款方式：我公司同意征集文件要求的付款方式；地址：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商英北街。

排序3：供应商名称：中科路恒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费率：1.34%；框架协议期限：自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起两年；服务标准：设计成果文件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规范、规定；是否同意征集文件要求的付款方式：我公司同意征集文件要求的如下付款方式:由征集人付款，实施方案、施工图设计经甲方上级部门审查批复且在项目资金下达到位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价的60%，待设计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价的100%。乙方应配合甲方进行设计费结算评审，最终结算价以甲方委托的造价咨询服务单位的结算审核结果为准，若政府财政、审计部门对本项目开展审计监督，则以政府审计结果作为双方最终结算依据，对于可能存在的审减风险由乙方承担，并且承包人有义务配合审计并积极退回多收取的服务价款。在每次甲方付款前，乙方应根据甲方要求提供正规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乙方自行承担；地址：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学府园区佳华街3号1幢4层。

排序4：供应商名称：河南海威路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费率：1.35%；框架协议期限：自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起两年；服务标准：设计成果文件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规范、规定；是否同意征集文件要求的付款方式：同意；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西、桃源路南长城康桥华城9幢1单元21层24号。

四、评审专家名单

秦烨、刘丹丹、邱炯、张光爵、常文娟

五、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

收费标准：本次代理服务费参照《洛阳市市级政府采购代理服务费支付标准》（洛财购〔2019〕3 号）文件的收费标准优惠10%收取，由入围供应商支付。（此费用由各供应商在响应报价中综合考虑）。 收费金额：2700元/家
六、入围公告发布的媒介及中标公告期限

本次入围结果公告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洛阳市交通事业发展中心》《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公告期限为1个工作日。

七、其他事宜
1.入围结果公告日即为入围通知书领取日。公告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被授权的入围供应商代表应到代理机构指定地点及时领取入围通知书，逾期未领取的，视同公告日已领取。入围供应商应按照规定的时限和程序与征集人完成框架协议的签订。

2.各有关当事人对入围结果公告有异议的，可以在入围结果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出质疑，并以供应商提交的质疑函接受确认日期作为受理时间，逾期未提交的不再受理。

3.监管部门、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监管部门:洛阳市交通运输局

监管部门联系人:洛阳市交通运输局建管科

监管部门联系方式:0379-63218170

八、凡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照以下方式联系

1.征集人信息

名称：洛阳市交通事业发展中心

地址：洛阳市涧西区南昌路172号

联系人：吕先生

联系方式：0379-63200718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河南国全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高新）九都西路与青岛路交叉口西北侧名门世家16幢201室

联系人：吴女士

联系方式：13271516671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吴女士

联系方式：13271516671

河南国全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9日
